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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警用无人机实战应用的实践与思考
——以新疆巴州实践为例

　　摘　要　警用无人机作为现代警用装备，在公安警务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开

展警用无人机实战应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深入挖掘其实战优势，有助于加快形成和提升新

质公安战斗力。以巴州公安实践为例，针对无人机发展现状和实践探索，找出制约警用无人机

实战应用的瓶颈性问题，探索思考与大数据、警务信息系统等深度融合，强化无人机管理和技

术反制，不断提升新质公安战斗力。       
        关键词　无人机  实战应用  新质公安战斗力

王小洪部长在 2024 年全国公安工作会

议上指出 ：“新质公安战斗力，是公安工作

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加快形成和提升新质

安战斗力，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向“专业”聚

焦发力。近年来，警用无人机作为现代警务

装备的先进代表，凭借其独特的空中视野、

机动灵活的飞行特征、超长距离的实况传

输，在各项警务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是推动公安工作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的实战利器。然而，警用无人机在

实战应用中，也面临配套制度不健全、法律

法规不完善、警务应用集成度低等问题。本

文结合巴州公安工作实际，对于深化警用无

人机的实战应用提出一窥之见，仅供参研。

一、警用无人机发展现状

（一）警用无人机的发展史

无人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

最早出现在军事领域。1917 年，美国发明

了世界上首架无人机。在二战时期、冷战时

期，无人机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逐步运

用于地形侦察、目标定位、情报搜集和炸弹

投放等军事任务。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

着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蓬勃

发展，无人机迎来了“井喷式”发展，广泛

应用于军事、农业、测绘及警务等各行各业。

1993 年，武汉市公安局购入第一架警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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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直升机，标志着警用无人机正式加入我国

警用装备行列。2008 年北京奥运会安保工

作中，警用无人机在治安巡逻、秩序维护、

交通巡查等方面大显身手，此后各地公安机

关开始广泛列装警用无人机，并全面应用于

各类重大安保活动、重大案件侦办和突发案

事件处置等工作。2015 年巴州公安机关购

入第一架警用无人直升机，逐步开始对警用

无人机实战应用的探索。近年来，在情报搜

集、反恐防暴、应急救援、治安巡逻等工作

中，警用无人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极

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成为支撑公安机关“打

防管控”各项工作的“空中快刃”。

（二）警用无人机的类型

目前，警用无人机主要有多旋翼无人

机、固定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等。警用多

旋翼无人机：具有体积小、操作方便等特点，

燃料一般为动力电池，可以在城市楼宇、茂

密树林等场景自由穿梭，方便对目标进行

精准观察，但抗风能力一般，续航短、荷载

小。多用于现场指挥、案情跟踪、情报侦查、

交通管理等领域。多旋翼无人机是目前地方

公安机关配备的主流机型。警用固定翼无人

机：靠螺旋桨或涡轮发动机产生的推力作为

飞行动力，燃料一般为汽油，具有速度快、

续航长、运载量大等特点，由于机型较大，

需要专门的起降跑道，一般用于草原、森林

防火，铁路、公路巡线。警用无人直升机 ：

利用无线遥控进行无人驾驶的垂直起降无

人机，燃料一般为汽油，具有成本相对较低、

运载量大、续航长、抗风能力强等特点，适

用于高海拔、低温大风等极端恶劣环境，常

用于物资投送、情报搜集、反恐禁毒、治安

巡查等领域。

（三）警用无人机的特点

警务应用广泛。警用无人机目前开发的

功能主要有侦察搜捕、夜航夜视、警告喊话、

治安巡逻、交通巡查、反恐防暴及群体性事

件处置等，在禁毒、治安、交警、刑侦、森

林防火、大型安保、救援搜索、反恐处置等

工作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列装数量激增。警

用无人机的需求量较大，从公开数据看，仅

2024 年上半年，全国已经完成中标的警用

无人机采购项目超过 60 余项，采购数量高

达 2800余架。技术不断进步。随着通信技术、

动力技术、材料技术、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

步，无人机的稳定性、安全性、续航能力等

得到了大幅提高。此外，无人机还可以与人

工智能、AI 模型、视觉技术、区块链等新

技术结合，以实现更加广泛的应用。

二、巴州公安机关警用无人机实
战应用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巴州公安机关深入践行科技兴

警战略，将警用无人机实战应用作为新质公

安战斗力的增长点，紧扣构建现代警务体

系，深挖“空中警力”潜能，建立健全无人

机应用、管理、保障、培训工作体系，初步

探索形成了“空地一张网、联动一盘棋”的

打防管控工作格局。

（一）高起点谋划，抢抓警务机制改革

新机遇

新疆巴州总面积 47.15 万平方公里，占

新疆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是中国面积最大的

地级行政区，涵盖山地、沙漠、戈壁、森林、

草原、湖泊等多种地形地貌。州内公路点多、

线长、面广，仅国省道、石油道路就有 1.5

万公里、最远的且末县距首府库尔勒达 700

余公里。巴州还是“西气东输”工程的始发

站，输油气管线长达 2400 余公里。依靠现

有警力和传统科技手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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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形势、新任务的需求，特别是面对疆

内严峻复杂的反恐维稳形势，亟需向科技要

警力填补防控盲区。2017 年，巴州公安局

以成立县市公安局特警大队为契机，紧跟科

技发展步伐，在州县两级分别成立无人机中

队和无人机专业队，陆续装备警用无人机

163 套。同时，将无人机实战应用科目作为

入警培训、警衔晋升等必修课，构建民警全

职业周期无人机培训体系，形成“业务覆盖

全警种，使用普及基层所队”的发展格局。

近年来，运用实战比武、专业练兵、业务比

拼等方式，培养出部级无人机驾驶员 10 人、

专职飞手 171 名，圆满完成了多项反恐处突、

巡逻防控、追捕逃犯、交通管制、搜索救援

等实战任务。

（二）高标准建设，构建警用无人机管

理新模式

强化管理使用制度建设。相继出台《巴

州警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暂行规定》《巴

州警用无人机操作使用规范》《巴州警用无

人机实战应用暂行规定》《巴州警用无人机

保养使用规范》等规定，从设备采购、维修

保养、审批使用、技术改装、规范操作等方

面建立一整套使用管理制度规范，明确警用

无人机训练、考核、奖惩标准，从源头上指

导和支撑警用无人机的实战应用。建立完善

警务飞行任务报批制度，根据警务活动需要

随时在协议空域开展执法执勤，为警用无人

机实战化应用奠定了空域保障。建立完善人

才培养和技术共享机制。坚持内外兼修、多

向发力，对内推荐有潜质人员参加公安部、

自治区和全州公安无人机培训，依托现有部

级无人机驾驶员以老带新，不断提升操作技

能，对外与有关单位签订框架协议，实现了

科技成果共享、战术战法共研、专业人才

共训。

（三）高效率应用，打造科技兴警新型

制高点

聚焦实战导向，全面加强高空侦查取

证、移动目标追踪、高空预警威慑、远程空

投救援、爆炸物快速转移、空中远程打击等

专业训练和课题演练，加快空地一体作战编

程落实，在侦查打击、治安巡防、维稳安保、

应急救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景建

模”通四方。利用无人机对全州主城区、热

点景区、反恐怖目标单位等部位进行航拍，

制作完成 600 余平方公里的 720° 立体全景

地图和实景空间三维建模，高度还原目标区

域地物地貌、经纬度、海拔高度等点、线、

面的真实数据和场景，实现与视频调度等多

个系统深度交互链接，全面构建了可视化指

挥、视频导侦和精准打击“四位一体”的无

人机应用新模式。“高空卫士”护平安。利

用无人机“前哨”优势弥补传统步巡车巡短

板，建立完善空地一体化巡防机制，对特殊

案件高发区、社会问题突出区、大型活动

重要安保场所等针对性制定空地巡控方案，

实时数据资源共享，提供空中保障，做到风

险隐患提前预判评估、提前处置化解。“空

中交警”保畅通。创新“一车一机一专人”

标准配备巡逻组，在重点路段时段利用无人

机开展道路视频巡逻，抓拍强超强会、违反

禁止标线指示等违法行为，并实时与路面执

勤警力联动，采取前端抓拍违法、路面精

准拦截查处，全面提升交通违法行为查处力

度，2017 年以来全州事故多发路段事故压

降 40.3%。“移动天眼”速救援。将警用无

人机技术应用到防汛救灾、山地搜寻等应急

救援任务中，夏季在博斯腾湖、塔里木河等

水域开展防溺水巡查，对溺水情况第一时间

开展“空地一体”救援，从警用无人机启动、

升空、锁定目标到投放救生设备，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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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需 2 分钟。针对沙漠戈壁游客失联、牧民

牲畜走失等情况，利用警用无人机对目标区

域不间断飞行勘察、视频图传、地毯式搜索，

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精

准反制”保安全。针对民用无人机监管薄弱、

事故频发等问题，会同驻地有关单位构建常

态化防控格局。

三、警用无人机实战应用中存在
的问题

在公安工作中，警用无人机作为一种高

精尖的特种装备，具有独特空中视角、快速

部署机动、数据实时传输等优势，为各类警

务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技术保障。然而，从警

用无人机实战应用情况来看，目前还面临着

诸多问题和挑战。

（一）装备建设和警务工作需求还有差距

目前，警用无人机的主要来源是公安机

关采购民用消费级无人机和工业级无人机，

按照公安部标准进行外观涂装、改装不同功

能模块，从而实现高空喊话、物品投掷、高

空抓拍等功能。由于警用无人机与公安信息

化集成度低，没有充分融入公安交管、治安、

出入境等系统平台，导致在信息交互中还存

在依赖无人机驾驶员主观判断的情况，实战

应用中“单机式”“孤岛式”“人工化”特点

突出。此外，警用无人机市场尚未实现标准

化、规模化，警用无人机技术很大程度上还

在由企业主导，普通无人机挂载模块的“工

具化”应用已经无法与“大数据”主导的现

代警务相适应。

（二）使用管理和执法执勤缺少法律支撑

当前，国家和公安部层面已出台的相关

规定主要集中体现在驾驶员资格认证、无人

机登记使用审批和飞行管控等方面，对警用

无人机的使用管理缺少制度规范支撑。虽然

各地公安机关在加强警用无人机实战应用

方面制定了相关制度规范，但在经费保障、

技术改装、维修保养、人才培养等方面参差

不齐，基本属于“摸着石头过河”，警用无

人机的“全生命周期”制度规范尚未形成体

系。同时，在开展警用无人机执法活动时，

警用无人机驾驶员的执法活动缺乏法律和

制度保障，执法过程中一旦发生坠机或碰撞

事故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责任往往很

难界定；警用无人机视野广阔，在执法过程

中很容易侵犯到公民的隐私权，公共安全和

个人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形成舆论

漩涡。

（三）创新应用和战术战法还需进一步

进化

目前，警用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巡逻监

控、空中喊话、物品投掷等警务工作中，应

用场景较为单一，发挥作用也大多局限于空

中视角侦查，总体还处在“空中信息采集”

为主体的发展时期，侦察、研判、协同、打

击等战术思想不明确，与大数据、AI 等应

用结合还处于初期探索阶段，特别是在人流

监控预警、相关人员识别追踪、现场指挥调

度等警务工作中，还在依靠传统的人工观察

无人机画面信息作为参考，缺乏准确性和实

效性，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实战需求。

（四）无人机管控和反制能力还需进一

步提升

境外，恐怖组织使用无人飞行器挂载炸

药、武器、化学粉沫等对目标进行攻击事件

层出不穷，特别是在俄乌冲突中，无人机在

情报侦查、精准打击等方面的应用已经彻底

打破了传统军事力量平衡，一定程度上重塑

了战争形态。国内，无人机在人们生产生活

各领域迅速普及，但缺乏有效的规范约束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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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无人机坠机伤人、侵入机场空域和敏感

区域、扰乱大型会议活动等妨碍公共安全的

案事件时有发生。从巴州公安机关侦办的案

件情况看，除了常见的非法入侵、坠机伤人

案事件外，还出现犯罪分子效仿“俄乌战争”

网购无人机，利用其空中观察踩点伺机作案

的新情况，暴露出无人机在生产、销售、备

案、使用等环节存在监管漏洞，若被不法分

子特别是暴恐分子利用，将对国家安全、公

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四、警用无人机赋能实战的思考

当前，警用无人机在公安工作中得到了

初步应用，激发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但在

装备建设、使用管理、战术战法等方面还有

较大的开发空间，如何利用警用无人机技术

和公安系统平台实现“1+1>2”的效果，已

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与时俱进提升警用无人机列装标准

一方面，为了保证警用无人机在实战中

的性能和安全性，需要制定能够满足极端天

气、复杂地形、抗干扰性能等相应技术标准

的选型规范，最大程度避免没有经过实战考

验的民用消费级无人机进入公安装备系统。

另一方面，加强与国内无人机企业合作，结

合刑事侦查、治安管理、交通管理、反恐防

暴等公安工作实际需求，对警用无人机的续

航时间、载荷能力、飞行速度、通信距离等

基础性能，以及高清摄像头、热成像仪、红

外感应器等挂载设备进行专门定制，以满足

不同场景和任务的实战需求。

（二）健全警用无人机“全生命周期”

保障

一是建章立制促进警用无人机使用管

理正规化。2023 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布

了《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时条例》并

于 2024 年 1 月正式实施，《条例》对民用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和操作员管理进

行了规范。公安机关可参照《条例》内容，

对警用无人机的类别设置、审批权限、经

费保障、技术改装、存储保管、维修报废、

出库入库、数据安全等方面进行规范，确保

警用无人机在使用管理各环节规范化、正规

化。二是完善法律夯实无人机执法根基。警

用无人机作为新型警用装备，根据其挂载的

模块，在执行驱逐、制服等执法活动时具有

明显的警械属性，可在《人民警察使用警械

和武器条例》中规定警用无人机的使用条件

和使用标准，为各类执法活动提供依据。对

于警用无人机在执法活动中可能面临的公

共隐私泄漏、坠机事故、执法事故等，可在

《人民警察法》中明确驾驶员、无人机维保

厂家等责任，切实维护人民警察执法权威。

三是锻造过硬无人机驾驶员队伍。指导各地

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警用无人机执法队伍，加

强无人机专业人才库建设，主动选拔一批感

兴趣、懂技术、肯专研的民辅警考取警航驾

照，充实警用无人机驾驶员队伍。同时，以

全警实战大练兵为契机，广泛开展全国性、

区域性警用无人机大练兵大比武活动，以赛

促训、互通经验，打造一支高精尖警用无人

机队伍。

（三）强化多场景智能化警务实战应用

一是推进智能化无人机场建设。充分运

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推进警用智能

化无人机场项目建设，依托智能无人机场实

现全天候自动起降、路线巡航、自动补能。

在核心商业区、人员密集区、重点要害部位

设置固定式警用智能无人机场，依托无人超

长的巡航距离和远距离视图传输功能，实现

主城区自动化空巡全覆盖；针对季节性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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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事故多发路段、大型安保活动、偏远

散区域等，专门建设车载警用智能无人机

场，灵活机动为各项警务活动提供保障。二

是融入“情指行”作战体系。加大与“情指

行”一体化作战体系融合联动，依托公安大

数据平台建设专门信息链路，实现警用无人

机的远程控制和实时图传，与当前视频监控

网络互为补充、互相支撑，在大型活动安保、

治安巡防、现场指挥等警务工作中做到空地

一体、实时联动，切实构建可视化指挥、智

能化响应的公安无人机实战体系。三是强化

战术战法研究。充分发挥无人机高空视角优

势，依托“情指行”一体化作战体系，将无

人机技术与治安、交管、出入境等业务系统

深度融合，优化警用无人机战术战法，不断

总结规律，探索“突发警情无人机先期抵近

处置”“重点车辆无人机接力追踪”“重大交

通事故无人机现场勘查”“大型活动无人机

人流监测预警”等技战法，切实提高无人机

在公安实战中的应用水平。

（四）强化“低慢小”航空器安全管理

和反制体系建设

一是强化全链条监管。建立“低慢小”

航空器综合监管平台，参照重点物品管控

模式，从民用无人机、热气球、飞艇等“低

慢小”航空器及其核心配件的生产、销售、

使用等环节入手，将制造商、销售平台、购

买者、使用者全量纳入管理，特别是针对网

络渠道销售行为，明确企业与购买者责任，

全量做好信息采集，通过规范产销使用各环

节有效预防事故。同时，加大“黑飞”警示

案例曝光，强化登记报备、禁飞区域、飞行

审批及法律责任宣传，引导群众合法飞行、

合理利用。二是强化反制体系建设。结合区

域实际合理划分空地风险等级，对党政机

关、人员密集场所及重点敏感区域针对性部

署固定式反制装备，并按照“固定 + 车载 +

便携”的思路，配齐无人机侦测反制装备，

为大型活动安保、警卫等勤务提供支撑。同

时，持续推进无人机应用与反制培训班，梯

次培养无人机反制人才，适时组织公安机关

无人机侦测反制比武，以反制机动队为“磨

刀石”，常态开展“无人机攻防”演练，不

断提升公安机关应对无人机“黑飞”“入侵”

等案事件处置水平。三是加强无人机新型违

法犯罪研究。充分把握无人机面临的机遇和

社会风险，运用公安大数据平台及时预警违

法前科人员、涉恐可疑人员等群体异常购买

行为，对利用无人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公

共安全和侵犯隐私等犯罪的强化打击震慑

和案例研究，完善涉无人机违法犯罪案件办

案指引，坚决遏制各类涉无人机新型违法犯

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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